附件2
验收所需材料目录

1.验收申请表
2.项目任务书（合同书）。
3.工作总结。内容包括：
（1）对项目考核目标调整情况的说明（如无调整，此项可不写）；
（2）合同指标完成情况对照表及完成情况概述（对应任务书逐一、简要说明各项任务完成情况）；
（3）取得的成果及创新性（说明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知识产权、技术标准、产品市场，人才队伍建设，建成的试验基地、中试线、生产线等情况），成果转化、产业化情况以及所取得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成果推广应用前景的评价；
（4）组织管理经验、产学研联合机制与模式等；
（5）存在问题及对策。
4. 项目技术报告（科技报告）。内容包括:
（1）从解决关键技术角度，阐述研究方法、过程和结果等相关技术信息;
（2）围绕项目任务目标，阐述采取的技术路线、技术方案、实现途径和示范推广等相关信息。
5.财务内容：
（1）经项目承担单位财务部门审核的财务收支决算报告等财务资料，其中省财政支持1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还需提交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2）项目财务收支决算报告中应重点说明资金收支情况、合作经费拨付情况、结余情况、应付未付情况及其他重要事项；
（3）提供项目承担单位与合作单位合作协议及经费拨款银行回单；
（4）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市县财政配套资金及其他配套资金到账通知书、银行回单；
（5）主要购置设备清单、发票；省财政资金主要支出项清单、发票；
（6）项目承担单位近三年及截止验收前一个月财务报表；承担单位内部管理制度等。
6.项目实施绩效材料。内容包括：
（1）专利证书、新产品认定证书、审（认）定的品种（系）证书、软件产品登记与著作权登记证书、备案标准、专著和核心刊物发表论文、科技报告收录证书等；
（2）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产品测试或检测报告、产品鉴定证书；
（3）项目产品销售收入证明、纳税证明、用户意见；
（4）人才引进、培养证明；
（5）其他能证明项目实施期内取得的经济效益有关证明资料。
7.请示和批复文件。项目实施过程中重大事项调整时提交的相关请示和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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